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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對渠務署致元朗區議會的

（2000 年 4 月 14 日水浸事件研究報告及紓緩措施）

之評論及指正

自 1988 年㆝水圍新市鎮發展以來，即不斷㆞發生嚴重水浸災禍，而本年 4 月 14
日的嚴重水浸災禍，為歷年來很多次的嚴重水浸災禍之最近的㆒次。渠務署就此次水

浸災禍，致元朗區議會（渠務署的報告）―“2000 年 4 月 14 日水浸事件研究報告及

紓緩措施”，此（渠務署的報告）不能真實反映災禍原因，亦不能提出有效之解決方

法，因此為全體出席會議區議員所拒絕接受。

現謹呈㆖該（渠務署的報告）及本㆟在區議會所提出之對該報告的“評論及指

正”，供貴會參考、研究及跟進，使為害本區十多年之水浸災禍得以解決，萬民生命、

財產得以保障，以達安定繁榮的目的。

該報告的“評論及指正”所用之號碼與（渠務署的報告）的號碼相同，以便閱讀

比對。

此呈

立法會

元朗區區議員

屏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

敬㆖

公元㆓零零零年六月十㆓日

通訊㆞址： 新界元朗安寧路 1203 號㆞段門牌 139 至 147 號

― 屏山鄉事委員會轉。

副本送　： 行政會議、民政事務局、渠務署、

拓展署、渠務署、規劃環境㆞政局、

元朗區議會、東方日報、太陽報、蘋果日報。



元朗區議會㆓○○○年第㆓次特別會議

日期：㆓○○○年六月八日（星期㆕）

時間：㆘午㆓時㆔十分

㆞點：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十㆔樓會議廳

建議時間 議　程

2:30-2:40 ㆒. 通過元朗區議會㆓○○○年第㆒次特別會議紀錄

2:40-3:25 ㆓. ㆓○○○年度元朗區慶祝國慶活動的安排及撥款申請

（區議會文件 2000/第 58 號 ― 容後付㆖）

3:25-5:30 ㆔. 元朗區議會㆓○○○年第㆒次特別會議的續議事項

(i) 渠務署的報告

（區議會文件 2000/第 59 號）

(ii) 元朗民政事務處的報告

（區議會文件 2000/第 60 號 ― 容後付㆖）

5:30-6:00 ㆕.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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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文件 2000/第 59 號

（於 8.6.2000 會議討論）

元朗區議會

資料文件

2000 年 4 月 14 日水浸事件

研究報告及紓緩措施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為各位議員提供 2000 年 4 月 14 日的水浸事件概要，以及我們就當日元朗

嚴重水浸原因的研究結果。本文亦會報告我們已採取的措施以紓緩該問題。並同時提

供大型洪氾控制工程計劃的最新資料。

2000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4日的新界西北水浸日的新界西北水浸日的新界西北水浸日的新界西北水浸

2. 2000 年 4 月 14 日的大清早，與㆒低壓槽相關的雨帶為香港西北區帶來特大豪雨。

元朗和屯門區都有嚴重水浸報告。元朗區大部份水浸黑點如馬田村、橫州及七星崗亦

有水浸報告，但是由於新界西北區的降雨量較北區大且密集，所以水浸情況比以前嚴

重。該場大雨，當局㆒共接獲 128 完水浸投訴，其㆗ 115 宗在新界區。

深圳水庫排洪深圳水庫排洪深圳水庫排洪深圳水庫排洪

3. 深圳當局在 4 月 14 日曾在深圳水庫排洪入深圳河。初時排洪流量較低，㆖午 10
時 30 分後當新界北的雨勢減弱及開始潮退時，排洪流量才開始增加。因此，排洪對北

區水浸的影響甚輕微。排洪對元朗、屯門㆞區的水浸並無影響，因為元朗及屯門的排

水系統分別是把雨水排放入后海灣及青山灣，而不是深圳河。

雨水及潮汐雨水及潮汐雨水及潮汐雨水及潮汐

4. 元朗在 2000 年 4 月 14 日的整日總雨量高達 430 毫米。這樣的暴雨大概是每 35
年㆒遇。這樣大的豪雨恰巧遇㆖+1.80 米水平基準面的潮漲高位，使水浸情況加劇。

5. 在 4 月初㆘這樣大的暴雨是十分罕見的。元朗曾錄得每小時 75 毫米的降雨量，這

是香港㆝文台自 1884 年以來 4 月初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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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錄。

主要水浸㆞點主要水浸㆞點主要水浸㆞點主要水浸㆞點

6. 元朗區共有 16 個嚴重水浸㆞點，這些㆞點已在附件㆙列載。該表並簡述每㆒㆞點

的水浸範圍和深度、水浸主要成因、紓緩措施以及長遠改善排水系統的工務計劃的資

料。這些水浸㆞點的位置已在附件㆚的圖則㆖顯示。

水浸成因的研究結果水浸成因的研究結果水浸成因的研究結果水浸成因的研究結果

7. 這次造成廣泛水浸的成因，主要是由於現有排水系統不足以應付如此大的暴雨，

以及在新界西北有很多低窪㆞區所造成。大部分最嚴重的水浸是在已知水浸黑點或易

受水浸的低窪㆞區發生，籌劃㆗的工務計劃項目或局部㆞區的排水改善工程將可解決

或紓緩這個問題。這些工程計劃的情況已載於附件㆛，而所在位置已載於附件㆜。

8. 此外也有個別㆞點的水浸並非由排水系統不足或低窪㆞勢造成，如㆝水圍排水幹

渠(YL2)：

㆝水圍排水幹渠應有足夠的排水能力抵受這場豪雨。我們認為拓展署承建商在排

水渠範圍內築起的臨時土堤堰令渠道的水位㆖升，淹沒了排水渠旁邊的行㆟徑和單車

徑。承建商隨後已把臨時土堤堰拆除。亦有指稱排水渠內的可充氣尼龍壩當日未有放

氣，但是 2000 年 4 月 14 日㆖午 10 時的實㆞視察及其後的研究顯示在此次事件㆗該尼

龍壩運作正常。

拓展署將會在適當的㆞方沿㆝水圍填土斜水腳（即㆝慈路以東及㆝影路以西的路

基㆘）加大排水道及加強監管承建商在工程進行㆗的排水設施。如以往㆒樣，本渠務

部會積極㆞勘察和與元朗民政事務處合作清理鄉郊的渠道。

9. 九廣鐵路公司興建西鐵時有需要在新界西北幾條主要水道內建造高架橋橋墩、支

柱和㆞基。西鐵路線及臨時工程的位置""已在附件㆚列出。至於九廣鐵路公司西鐵工

程的影響，根據我們研究結果，我們認為由九廣鐵路公司施工的西鐵主要工程不會直

接引致區內廣泛水浸。我們會在以㆘討論西鐵工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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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橋排水渠洪水橋排水渠洪水橋排水渠洪水橋排水渠

10. 洪水橋排水渠位於㆝水圍排水幹渠㆖游。該渠的西鐵臨時工程包括在堤岸㆒邊建

造㆒座圍堰。該項臨時工程是會導致圍堰㆖游的水位輕微㆖升，而石 村鄰近水浸㆞

區的水位亦因此稍為㆖漲，但是該處的水浸主要原因，是由於洪水橋排水渠的排水能

力不足以應付特大的暴雨。洪水橋排水渠及廈村排水渠的排水能力將會由屬於工務計

劃（㆚級）工程項目第 4092CD 號加強（詳情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在此工務計劃㆗，本署會

將洪水橋排水渠近石 村的㆒段的河堤加高，籍此加大其排洪量，達到現在的防洪標

準。

元朗明渠元朗明渠元朗明渠元朗明渠

11. 水浸的主因是特大的豪雨和現有排水系統的排水能力不足，加㆖受影響㆞區的低

窪㆞勢所造成。擬建的元朗排洪繞道（詳情載於附件㆛及㆜附件㆛及㆜附件㆛及㆜附件㆛及㆜）會紓緩這些易受水浸㆞

區的水浸問題。我們的實㆞視察顯示 2000 年 4 月 14 日的洪流並未超越元朗明渠的堤

岸。我們認為青山公路近雞㆞(YL9)及大橋村(YL10)的水浸深度可能因鄰近的西鐵臨時

工程而輕微增加。

12. 在水浸當日，我們的承建商及九廣鐵路公司的承建商已在大橋村用抽水泵降低水

位，紓緩水浸情況。由於大橋村水浸的長遠解決措施，有賴工務計劃工程項目第 74CD
㆗的大橋村抽水站（詳情載於附件㆛及㆜附件㆛及㆜附件㆛及㆜附件㆛及㆜）的完成，因此渠務署會加緊定期巡查、清

理和維修大橋村的排水渠出水口及倒流水閘，確保所有淤塞及損毀都獲得清理和修

復。並在有需要時，提供臨時抽水泵紓緩水浸情況。

㆖章圍㆖章圍㆖章圍㆖章圍

13. ㆖章圍(YL3)於 2000 年 4 月 14 日發生嚴重水浸。水浸的主因是當㆝㆘了特大豪

雨，㆖章圍又位於低窪㆞區，㆞勢偏低，而當時其㆘游的主要渠道水位高漲，雨水在

當㆝早㆖很難從㆖章圍集水區內排出。雖然㆒個洪氾抽水站已完成及投入運作，但在

當日㆖午 4 時 50 分至 6 時正及㆖午 8 時 03 分至 8 時 23 分時段，抽水站分別因水位感

應器發生故障及電力㆗斷停止運作。這可能導致水位㆖升。㆖章圍集水區面積的增加，

以及在 4 月 14 日進行㆗的㆒部分西鐵永久工程，同樣可能導致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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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為長遠解決㆖章圍的水浸問題，我們會以工務計劃項目 227CL 實施其他改善工

程。拓展署已加促落實㆖章圍的防洪計劃。此外我們亦已加強抽水站內蓄水池清理工

作，清除池㆗野草及淤泥。我們也會研究在村內建造㆒條截流明渠的可行性，用以減

少㆖章圍洪氾抽水站的集水區範圍。

防止水浸重演的措施防止水浸重演的措施防止水浸重演的措施防止水浸重演的措施

14. 政府現正積極實施㆒系列洪氾控制工程計劃，以解決元朗區的水浸問題。其㆗，

我們已在元朗、㆝水圍、新田及錦田㆞區建造 18 公里長的排水渠及 11 個鄉村防洪計

劃。目前正在施工的主要洪氾控制工程計劃包括 11 公里長排水渠及在壆圍的鄉村防洪

計劃。此外亦有其他工程計劃正在策劃及設計㆗，包括在馬田村、水邊村、水邊圍、

大橋、橫洲、竹圍村／㆘新圍及米埔老圍／米埔新村建造 7 個鄉村防洪計劃。另外也

包括元朗排洪繞道及錦田河㆖游排水渠工程。

15. 除了以㆖工務項目外，元朗雨水排放整體計劃報告也建議了㆒系列改善措施。報

告建議把約 2.3 公里的主幹排水河道的堤岸加高（如洪水橋水渠）、建造 15 條㆞區性

排水河道、更換約 5,400 米市區排水渠及建造 1000 米位於元朗和洪水橋區的新排水

管。有關工程將分兩階段完成，第㆒期工程預計於 2001 年 9 月動工，2006 年 6 月竣

工，第㆓期工程的預計建築期由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9 月。擬建排水工程位置於附

件戊㆒。

16. 另外也有㆒些村落紓緩措施，村落的位置載於附件戊㆓附件戊㆓附件戊㆓附件戊㆓。這些措施主要是加建新

的排水渠連接現有明渠，工程主要由元朗民政事務處執行。而技術性較複雜的措施，

如水頭、水尾村的排水渠，則由渠務署執行。

17. 在長遠的整體工程計劃完成之前，我們另有相應的改善及維修措施，協助紓緩水

浸問題。這些措施包括新界的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的各項排水工程。（詳情載於附錄戊附錄戊附錄戊附錄戊

㆔㆔㆔㆔）

18. 至於日常的防洪工作管理，渠務署會在雨季前及期間定期巡查、清理和維修雨水

排放系統，確保所有淤塞及損毀渠道都獲得清理和修復。我們亦已製備㆒份水浸黑點

名單，方便我們在惡劣㆝氣來臨時調配資源進行即時紓緩措施。渠務署會與其他部門

及建築㆞盤負責㆟員緊密聯繫，避免垃圾或建築廢料阻塞路旁集水溝、排水渠或水道，

因而造成水浸。當局已透過電視廣播，不時呼籲市民，保持排水系統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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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正如㆖述，我們已採取適當紓緩措施解決在此次水浸事件㆗出現的水浸問題。但

是我們已注意到在主要水道附近的建造工程會對這些河道的排水功能有不良影響，並

且會令到水浸程度增加。

20. 我們知道在主要水道進行的工程所構成的威脅。目前，所有影響主要水道的臨時

及永久工程，都需要接受審查及獲得渠務署的同意。發展商及負責的工程部門聘用的

駐工㆞工程㆟員將必須進行日常監督，以確保工程正確㆞及依循已同意的條件進行。

21. 鑑於西鐵工程將持續㆒段時間，我們會繼續與九廣鐵路公司緊密聯絡，確保該公

司在工㆞有良好的控制，使該公司的承建商在進行這些臨時工程時嚴格遵守大家同意

的條件。渠務署亦會定期前往西鐵工㆞，確保這些工程符合已同意的條件。這種做法

亦適用於其他政府部門在排水渠內進行的工程。

渠務署新界北渠務部渠務署新界北渠務部渠務署新界北渠務部渠務署新界北渠務部

2000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2000 年 6 月 8 日

渠務署的

（2000 年 4 月 14 日水浸事件研究報告及絰緩措施）

之評論及指正

引言

1988 年，㆝水圍新市鎮發展，填沒屏山河等河道，將大㆞填高十多呎，把鄰近

㆞區變成（㆟為低窪㆞帶），造成很多次嚴重水浸災禍，而 2000 年 4 月 14 日為最

近的㆒次水浸災禍。

雨水及潮汐

4. 據星島日報及明報報導，該日之降雨量為 16 年 1 遇，並非如（渠務署的報告）

㆗所言的（…大概是每 35 年 1 遇）。請參看附件 1

+1.80 米水平基準面的潮位，是比較低潮位，后海灣的尖鼻咀之高、高潮位可高

達+3.00 米水平基準。

工程設計要可應付最惡劣情況的，此次水浸災禍，是在 16 年 1 遇及在潮位+1.80
米水平環境㆘產生，此排水／防洪系統，何以應付最惡劣的情況，以達保護市民

生命財產？因整體排水／防洪系統的錯誤設計，已經造成過去十多年來很多次嚴

重水患。

5. （渠務署的報告）㆗指出（…在 4 月初㆘這樣大的暴雨是十分罕見的…），但

請注意，每年的 7、8、9 月是風雨季，有這樣大的雨不是罕見的，而排水／防洪

系統，正是要有能力應付此等及更大降雨量，應付最惡劣的情況。

水浸成因的研究結果

7. （渠務署的報告）㆗指出（排水系統不足以應付如此大的暴雨），請注意排水

系統不足，是設計錯誤、是專業疏忽，而且此場雨只是 16 年 1 遇，而元朗市區路

面竟積水逾呎。

（渠務署的報告）㆗指出（…在新界西北有很多低窪㆞區…）請注意很多低窪㆞

區是新市鎮發展而造成的（㆟為低窪㆞帶），如㆖璋圍是㆝水圍新市鎮發展所造成

的（㆟為低窪㆞帶）。而港英殖民㆞政府用（㆟造心臟） ― 抽水站及



活塞排放洪水混合法，為（㆟為低窪㆞帶）排水／防洪，而造成嚴重水患災禍。

8. ㆝水圍懸河、亦即（渠務署的報告）㆗所指的（㆝水圍排水幹渠），渠務署指

是能應付 200 年 1 遇的暴雨，而事實㆖證明，並不能應付 16 年 1 遇的大雨。可能

其計算方法，未有計算潮汐及河水對衡等因素。

（渠務署的報告）㆗又指出，（充氣尼龍灞當日未有放氣），可見管理失當／失誤，

加劇市民災難 ― 是否要追究責任，以絰民恨。

洪水橋排水渠

10. （渠務署的報告）㆗指出，（…本署會將洪水橋排水渠近石涉村的㆒段的河堤

加高…），是將㆞區黃河化，會造成日後更大災禍。正確方法是加闊拉直河道，

增大其排水能力。

元朗明渠

11. 元朗明渠設計錯誤，把兩支流分別在左右兩旁，進入主流河道，河水對衡，

而減低排水能力。請參看附件 2

㆖璋圍

12. ㆖璋圍為―（㆟為低窪㆞帶），從降雨量、實際的㆞面環境及集水區總面積計

算，此次大雨，㆖璋圍沒有可能水浸至 1300 毫米深。主要原因是㆝水圍懸河

系統之涵管活塞失靈、受物件阻礙，使活塞不能完全緊閉孔道，引至涵管內

洪水反流出外，造成此次嚴重水浸災禍。

請參看附件 3 ― 渠務署網頁之 Village Flood Protection Schemes (last updated
16 July 1999)並沒有用抽水站及活塞排放洪水混合法。

建議

於此嚴正要求渠務署從速永久封閉㆝水圍懸河排水系統之涵管／水道的孔

道，另建造獨立的涵管／水道，收集（㆟為低窪㆞帶）雨水，排放出海。與

㆝水圍懸河系統完全分開。

請參看附件 4 ― 抽水站及活塞排放洪水混合法及活塞失靈，洪水反流，造成

更嚴重災禍。



（渠務署的報告）㆗指出（…抽水站分別因水位感應器發生故障及電力㆗斷，

停止運作…），可知㆟為及機器會生錯誤／故障，造成災禍。所以㆒定要用有

足夠排放能力的獨立涵管／水道，排放出海。

防止水浸重演的措施

1983 年以降，港英殖民㆞政府，因政治理由，用不合工程原則、理據，設計

排水系統，1988 年建造㆝水圍懸河排水系統及用抽水站及活塞排放洪水混合

法，製造成水患頻生，災情慘重災難。

要防止水浸重演，特區政府要委㆒獨立工程機構，從新調查、研究、規劃及

設計港、九、新界的排水／防洪系統。

於此要求渠務署提供（渠務署的報告）所列舉之全部所謂工務計劃項目之完整資料、

圖則、數據等，供有關市民查閱、及諮詢市民之用。並促請渠務署與（水浸關注小組），

緊密聯絡，以㆒合乎民情、合乎工程原則方法，解決此㆞十多年之嚴重水患。

再者，（渠務署的報告）㆗之附件㆜，深圳河治理工程之第 I 階段及第 II 階段之指示

有誤。




















